
輔仁大學教學作業循環 

 修業規定暨
課程設計、規
劃與管制

  教務處

(1)課程委員會召開控制作業

(2)全人中心課程委員會召開控制作業

(3)各院系課程委員會召開控制作業

(4)全人中心課程審議管理控制作業

(5)各院系所課程審議管理控制作業課程規劃
(1)(2)(3)

教務處、各院系所
(含學位學程)、全人
教育課程中心

排課、開課
(4)(5)

教務處、各院系所
(含學位學程)、全人
教育課程中心

選課
(6)(7)(8)(9)(10)

(14)(15)

教務處、各院系所(含學位
學程)、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教務處

(6)學生選課控制作業

(7)校際選課控制作業

(8)北區教學資源中心課程選課控制作業

(9)本校暑期班課程控制作業

(10)他校暑期班課程選課控制作業

(11)學生申請科目免修抵免控制作業

(12)提前復學申請控制作業

(13)提高編級申請控制作業

 總務處

(14)學分費收繳控制作業

(15)辦理彈性課程收退費控制作業

 教務處

(16)教學助理申辦控制作業

(17)遠距課程開設控制作業

(18)學期考試控制作業

抵免(11)(12)(13)(14)(15)

教務處、各院系所(含學位學
程)、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是否加開或異
動

實習

教務處、各實習授
課教師

教室安排及
上課(16)(17)(18)

學生、各授課教師

成績管理
(19)(20)(21)(22)(23)

學生、各授課教師

課業輔導

學生、各授課教師

教學空間及教
學設備管理
(不動產、建
築物及設備循

環)

教學評量調查
(24)(25)(26)

學生、教務處

學習成效分析

教發中心

成績單寄發
(28)

 教務處

(19)學生成績管理控制作業

(20)學生學期成績缺分處理控制作業

(21)成績單申請控制作業

(22)學生申請雙主修控制作業

(23)學生申請輔系控制作業

  教發中心

(24)教學互動與評量控制作業

(25)教學成果獎勵控制作業

(26)教師教學績優獎勵控制作業

 (27)寄發成績控制作業

教師鐘點費
人事管理循環(薪資作業)

108.12.19 108學年度第1次內部控制委員會審議 通過



3-1 修業規定暨課程設

計、規劃與管理

1.學則、相關辦法或規定及修業規定，是否及時因應教育部規定、教育趨勢或校務發展政策變更進行調整，該相關法

規之審定程序是否完備。

2.學則及各項教務章則之修正，應依校內審核程序辦理，並於當學期報部，與法規牴觸經糾正者，應即配合修正報

核。

3.課程設計、變更及審查作業程序是否符合規定。

4.新生入學後，畢業學分數是否未變更，必修科目表變更是否符合規定。

5.課程規劃或修正，應於該實學年度（學期）開始前，完成經相關委員會研議，提教務會議通過之程序。

3-2 排課、開課及選課

1.開課課程及學分數是否依規定辦理。

2.課程異動/保留、學生超修、減修、停修、學分數管制、選課問題等處理是否依程序辦理。

3.選課人數不足，停開或續開是否依規定辦理。

4.學生出國選修課程之申請、學分採認或抵免申請審核是否依程序辦理。

5.教師授課鐘點費計算是否依規定辦理。

6.學校應依本部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臺教高（二）字第1050072162號函示檢視修正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必修科目

之授課時數不宜採取以修課人數占最低開課人數之一定比例之方式計算；非必修科目之基本授課時數，如學校審酌開

課之各項資源條件，以修課人數占最低開課人數之一定比例作為教師授課時數之計算依據，其實際授課時數不超過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1.5倍。

7.學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法規，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管理，並設立相關組織、人員及管理制度，並編列所需預

算支應相關工作。

三、教學作業循環內部控制點
教學作業循環(如修業規定、排課、開課、選課、實習、學分抵免、學業輔導、成績管理、評量檢測與分析等之政策及程序)

NO 項目 內部控制點



三、教學作業循環內部控制點
教學作業循環(如修業規定、排課、開課、選課、實習、學分抵免、學業輔導、成績管理、評量檢測與分析等之政策及程序)

NO 項目 內部控制點

3-3 抵免
1.抵免學分申請是否依規定及程序審核。

2.抵免結果與成績系統登錄是否一致。

3-4 實習

1.各教學單位是否訂定實習辦法。

2.實習合約內容是否完成審核程序。

3.實習前是否與實習機構簽訂合約。

4.實習學生實習期間是否辦理保險。

5.實習期間輔導制度是否完善。

6.是否完成實習成效評估。

7.學校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應確實進行校外實習機構之篩選及評估等周全規劃，並與實習機構明定實習工作項目、津

貼、輔導內容及考核項目等，且須有助於提升學生未來就業能力。

3-5 教室安排及上課 教室安排是否考量選課人數及空間大小適當安排。

3-6 課業輔導 1.各教學單位辦理課程補強課程或活動，是否於開課前經公開管道公告。



三、教學作業循環內部控制點
教學作業循環(如修業規定、排課、開課、選課、實習、學分抵免、學業輔導、成績管理、評量檢測與分析等之政策及程序)

NO 項目 內部控制點

3-7 成績管理

1.學生學期成績排名是否正確。

2.更正成績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3.申請成績單之內容是否正確。

4.學生對於成績有疑義，提起申訴是否依規定辦理。

5.任課教師是否依規定時間上傳成績。

6.各類成績是否如期彙整完成並輸入教務成績系統。

7.學生學期成績單應依行事曆明訂日期寄發。

8.因教師之失誤致該學期成績核算錯誤，任課教師應提出成績更正申請，檢附書面證明送成績更正審查委員會，議決

後辦理成績更正。

9.確認所有成績彙整完成並安全保存。

10.學生學業成績登錄後於教務資訊系統資料庫永久保存。

11.學生對於成績有疑問，提起申訴是否依規定辦理。

12.教務自動化服務系統是否正常運作，並經常作系統更新。



三、教學作業循環內部控制點
教學作業循環(如修業規定、排課、開課、選課、實習、學分抵免、學業輔導、成績管理、評量檢測與分析等之政策及程序)

NO 項目 內部控制點

3-8 學習成效分析

1.學習問卷設計及修訂是否依規定程序審定並公告。

2.期初學習問卷調查、期末學習問卷調查及畢業班問卷調查是否依規定分類施作。

3.學校應定期自行評鑑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並作成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其評鑑規定，由各校定

之。

4.依「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學校應依相關規定及法令，建立教學品質確保機制，以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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